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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洞庭水殖股份有限公司股改说明书（摘要） 
HUNAN DONGTING AQUACULTURE CO.,LTD 

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根据非流通股东的书面委托，编制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由公司A 股市场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协

商，解决相互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证券交易所对本

次股权分置改革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及

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者投资人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

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特别提示 

1、本公司非流通股份中存在国家股或国有法人股，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中，对该部分股份的处分尚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批同意。 

2、截止本说明书签署日，公司第一大非流通股股东泓鑫控股持有的

42,324,923股被质押，占公司总股本19.32%，泓鑫控股持有其余23,165,077股及

其它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不存在司法冻结、扣划和质押等情形。上述股份质押

情况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不构成实质性影响，但由于距方案实施尚有

一段时间，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股份存在被司法冻结、扣划的可能。 

3、截至本说明书签署日，公司第四大非流通股股东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未

明确表示同意参加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为了使股权分置改革顺利进行，公司第一

大非流通股股东泓鑫控股同意对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应执行的对价安排先行代

为垫付。代为垫付后，被代为垫付对价安排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如需上市流

通或转让，应当向泓鑫控股偿还代为垫付的对价安排款项及利息，并取得泓鑫控

股的同意。流通股东接受泓鑫控股代为垫付的股份之行为，即视同认可上述安排

并已将同意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所持剩余非流通股份上市流通的权利转让给泓

鑫控股。若在本公司相关股东会议召开前，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明确表示同意参

加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并愿意按照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安排对价，且在程序与手续

合法的情况下，泓鑫控股将不再为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垫付对价，而由中国水产

科学研究院按本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执行对价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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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次泓鑫控股向公司注入资产和公积金转增股本是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对价安排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泓鑫控股向公司注入资产系关联交易，根据《公

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4年修订）》的规定，泓鑫控股向

公司注入资产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均须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有权参加相关股

东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的股东均为有权参加公司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的股东,因

此公司董事会决定将审议泓鑫控股向公司注入资产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的临时股东大会和相关股东会议合并举行；召开200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

关股东会议，并将本次资产注入预案、公积金转增预案和本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作

为同一事项进行表决，相关股东会议和临时股东大会的会议股权登记日为同一

日。含有泓鑫控股向公司无偿注入资产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内容的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方可实施，即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经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经参加

表决的非关联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本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存在

无法获得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的可能。 

5、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4年修订）》相关规定，上市公

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3000万元以上,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绝对值5%以上的关联交易,除应当及时披露外,还应聘请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

关业务资格的中介机构,对交易标的进行审计或者评估。对此，本公司董事会聘

请了湖南万源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对注入的资产进行评估，目前相关的评估工作已

完成。 

6、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4年修订）》相关规定，拟在2005

年年度报告公告前进行利润分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或弥补亏损的，第三季度报

告中的财务会计报告应当审计。对此，本公司董事会聘请了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责任公司对公司2005年第三季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目前相关的审计工作已

完成。 

7、鉴于本次泓鑫控股向公司注入资产在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后，尚需办理资产的交割过户，因此存在届时无法顺利完成资产交割过户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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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内容提示 

一、改革方案要点 

对价相当于流通股股东每 10股获得 2.5657股，由以下两部分组成： 

（一）注入经营性资产 

公司第一大非流通股股东泓鑫控股向公司无偿注入 9761.93 万元经营性资

产（注入资产的相关税费，由泓鑫控股负责）。流通股股东共获得注入资产9761.93

万元中的 5349 万元（9761.93×流通股占总股本的比率 54.79%），按 2005 年 9

月 30日的净资产折算，相当于 23,056,046股，即流通股股东每 10股获得 1.9213

股的对价。 

 

（二）先资本公积金转增再由非流通股股东将其获增股份转送流通股股东 

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3股。除泓鑫控股以外的其他非

流通股股东将获转增的股份1005.3万股送给流通股股东，以转增股本前流通股股

东所持股数为基数计算，每10股流通股在实施转增股本后将增加3.837股,其中3

股为流通股股东应得的转增股份，0.837股为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对价股份；以

转增后、对价股份支付前流通股股东所持股数为基数计算，转增股本部分对价水

平相当于“送股模型”下，流通股股东每持有10股流通股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

0.6444股股份的对价。 

 

二、非流通股股东的特别承诺事项 

除法定最低承诺外，泓鑫控股还做出垫付对价股份的特别承诺：  

鉴于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未明确同意参加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为了使公司股

权分置改革得以顺利进行，泓鑫控股同意对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应执行的对价安

排先行代为垫付。泓鑫控股代为垫付后，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所持股份如需上市

流通或转让，应当向泓鑫控股偿还代为垫付的对价安排款项及利息，并取得泓鑫

控股的同意。 

若在本公司相关股东会议召开前，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明确表示同意参加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并愿意按照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安排对价，且在程序与手续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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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情况下，泓鑫控股将不再为该股东垫付对价，而由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按本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执行对价安排。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执行对价安排后，自股权

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起，其持有的非流通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三、本次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日程安排 
1、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的会议股权登记日：2006 年 3 月 22

日 
2、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现场会议召开日：2006年 4月 5日 
3、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时间：2006 年 4 月 3 日—4

月 5日 

 

四、本次改革股票停复牌安排 

1、 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股票自2006年3月6日起停牌，最晚于2006年3月

16日复牌，此段时期为股东沟通时期； 

2、 本公司董事会将在3月15日之前(含3月15日)公告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

股股东沟通协商的情况、协商确定的改革方案，并申请公司股票于公告后下一交

易日复牌。 

3、 如果本公司董事会未能在3月15日之前(含3月15日)公告协商确定的改

革方案，本公司将刊登公告宣布取消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并申请公司股票于公告

后下一交易日复牌。 

4、 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自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的次一交易日起至改

革规定程序结束之日公司股票停牌。 

 

五、特别说明 

如果公司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含有公积金转增方案的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对本次公积金转增股本（即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的行

为），上交所将根据《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规定在方案实施股权

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对公司股票作除权处理，并计算除权价。但根据有关规

定，对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执行对价安排的行为，上交所在当日不计算公

司股票的除权参考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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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查询和沟通渠道 

联 系 人：杨明、童菁 

热线电话：0736-7252796 

传    真：0736－7266736 

电子信箱：dtsz @ hndtsz .com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专网：http://www. Hndtsz .com 

公司网站：http://www. Hndtsz.com/ 

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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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本公司/洞庭水殖 指湖南洞庭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方案/本方案 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非流通股股东 指本方案实施前，所持本公司股份未在交易所公开交易的股

东，包括湖南泓鑫控股有限公司等6家非流通股股东 

流通股股东 指股权分置改革前，持有本公司流通A股的股东 

市财政局 指常德市财政局 

市国资委 指常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泓鑫控股 指湖南泓鑫控股有限公司 

安乡水产 指安乡水产养殖有限公司 

合作社 指常德市鼎城区武陵镇农村信用合作社 

明珠物业 指常德市明珠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省国资委 指湖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交易所 指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结算机构 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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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正文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一）改革方案概述 

非流通股股东为了获得所持非流通股在二级市场上的流通权，泓鑫控股以注

入经营性资产；资本公积金进行股本转增，除泓鑫控股以外的其它非流通股股东

将所获转增股份全部支付给流通股股东。在执行对价安排后，公司的非流通股股

东持有的非流通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1、对价安排的形式、数量或者金额 

（1）注入经营性资产：泓鑫控股向公司无偿注入 9761.93 万元经营性资产

（注入资产的相关税费，由泓鑫控股负责）。流通股股东共获得注入资产 9761.93

万元中的 5349 万元（9761.93×流通股占总股本的比率 54.79%），按 2005 年 9

月 30日的净资产 2.32元(数据来源公司 2005年第三季度报告)折算，相当于获

得 23,056,046股，流通股股东相当于每 10股获得 1.9213股的对价。 

（2）先资本公积金转增再由非流通股股东将其获增股份转送流通股股东 

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 10股转增 3股。除泓鑫控股以外的其他

非流通股股东将获转增的股份 1005.3 万股送给流通股股东，以转增股本前流通

股股东所持股数为基数计算，每 10股流通股在实施转增股本后将增加 3.837股,

其中 3股为流通股股东应得的转增股份，0.837股为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对价股

份；以转增后、对价股份支付前流通股股东所持股数为基数计算，转增股本部分

对价水平相当于“送股模型”下，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 股流通股获得非流通股

股东支付 0.6444股股份的对价。 

以上二项合计，相当于流通股股东每10股获得2.5657股对价。 

 

2、注入经营性资产说明 

公司第一大非流通股股东——泓鑫控股拥有精养渔池的养殖土地，该土地主

要用于鱼种培育。本次股改方案中，泓鑫控股将其中安乡县3宗养殖土地（安国

用（2005）字第1897号、1900号和1896号）共计862361.2平方米，注入公司。根

据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湖南洞庭水殖股份有限公司接受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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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专项审计报告》（中磊专字（2006）8006号），注入资产的帐面价值为8623.572

万元；根据湖南万源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土地估值报告（湘万源评[2006]

（估）字第024号）注入资产的评估价值为9761.93万元，平均每平方米单价为

113.2元。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土地估价报告备案表》确认该评估价值,同意评估

意见，并予备案。具体评估情况如下： 

估价期日

的土地使用者 

宗地 

编号 

国有土地 

使用证 

登记

用途 

估价

设定的用

途 

剩余 

年期 
面积(㎡) 

单位

地价 

(元/ 

㎡) 

总地价

(万元) 

湖南泓鑫

控股有限公司 
宗地 1 

安 国 用

（ 2005 ） 字 第

1896号 

养殖

用地 

养殖

用地 
39年 106013.2 113.2 1200.07 

湖南泓鑫

控股有限公司 
宗地 2 

安 国 用

（ 2005 ） 字 第

1897号 

养殖

用地 

养殖

用地 
39年 524304.0 113.2 5935.12 

湖南泓鑫

控股有限公司 
宗地 3 

安 国 用

（ 2005 ） 字 第

1900号 

养殖

用地 

养殖

用地 
39年 232044.0 113.2 2626.74 

合 计 / / / / / 862361.2 / 9761.93 

数据来源：湖南万源评估咨询有限公司的评估报告（湘万源评[2006]（估）字第024号） 

公司水产品养殖已成为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最大、毛利率最高、利润贡献最

多和增长最快的主导产业。本次股改方案中泓鑫控股向公司注入的上述3宗养殖

土地，是用于扩大水产品养殖规模的精养鱼种培育池。这一资产的注入，将进一

步完善公司水产养殖产业链，做大做强主导产业，进一步促进公司主导产业的发

展，支撑公司业绩的增长和公司长远发展，有利于实现公司和股东价值最大化。 

 

3、对价安排的执行方式 

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公司第一大股东以注入经营性资产；资本

公积金进行股本转增，除第一大股东以外的其它非流通股股东将所获转增股份全

部支付给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

施后首个交易日，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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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执行对价安排情况表 

根据常德市人民政府常通字（2005）2号文件的精神，因国家机关职能调整，

市财政局持有的洞庭水殖股1034.4万股国家股无偿划转给市国资委履行出资人

职责，股份过户的相关手续尚在办理过程中。为了洞庭水殖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

顺利进行，市国资委作为洞庭水殖的潜在股东，就洞庭水殖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做

出承诺： 同意参加洞庭水殖股权分置改革，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按洞庭水殖股权分置改革

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向流通股东执行对价安排，若在洞庭

水殖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前，市财政局所持洞庭水殖1034.4万股股份划转给

市国资委的过户手续尚未完成，则该部分非流通股股份应执行的对价安排由市财

政局执行；若在洞庭水殖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前，市财政局所持洞庭水殖

1034.4万股股份划转给市国资委的过户手续已完成，则该部分非流通股股份应执

行的对价安排，由市国资委执行。市财政局所持洞庭水殖1034.4万股股份划转给

市国资委的过户手续完成后，市国资委将继续履行市财政局在洞庭水殖实施股权

分置改革过程中所作出的全部承诺和应承担的全部义务。 

（1）若在洞庭水殖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前，市财政局所持洞庭水殖

1034.4万股股份划转给市国资委的过户手续尚未完成，则该部分非流通股股份应

执行的对价安排由市财政局执行，对价安排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 

执行对价前 执行对价后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比%
本次执行对价股份数量 

持股数量 股比(%)

湖南泓鑫控股有限公司 65,490,000 29.9 

注入经营性资产 9761.93万元，

按流通股股东的持股比例，其中

5349万元，按 2005年 9月 30日

的净资产标准折算为 2305.6046

万股支付给流通股股东。 

另代垫支付 415,800股股份。 

84,721,200 29.76 

安乡水产养殖有限公司 19,800,000 9.04 5,940,000 19,800,000 6.96 

常德市财政局 10,344,000 4.72 3,103,200 10,344,000 3.63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1,386,000 0.63  1,801,800 0.63 

常德市鼎城区武陵镇农

村信用合作社 
1,080,000 0.49 324,000 1,080,000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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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市明珠物业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900,000 0.41 270,000 900,000 0.32 

合计 99,000,000 45.21  118,647,000 41.67 

 

（2）若在洞庭水殖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前，市财政局所持洞庭水殖

1034.4万股股份划转给市国资委的过户手续已完成，则该部分非流通股股份应执

行的对价安排，由市国资委执行。 

单位：万股 

执行对价前 执行对价后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比%
本次执行对价股份数量 

持股数量 股比(%)

湖南泓鑫控股有限公司 65,490,000 29.9 

注入经营性资产 9761.93 万
元，按流通股股东的持股比

例，其中 5349万元，按 2005
年 9月 30日的净资产标准折
算为 2305.6046 万股支付给
流通股股东。 
另代垫支付 415,800股股份。 

84,721,200 29.76 

安乡水产养殖有限公司 19,800,000 9.04 5,940,000 19,800,000 6.96 

常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10,344,000 4.72 3,103,200 10,344,000 3.63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1,386,000 0.63  1,801,800 0.63 

常德市鼎城区武陵镇农

村信用合作社 
1,080,000 0.49 324,000 1,080,000 0.38 

常德市明珠物业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900,000 0.41 270,000 900,000 0.32 

合计 99,000,000 45.21  118,647,000 41.67 

 

 

 

5、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可上市流通预计时间表 

假设改革方案实施之日为 2006年 G日，则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可上市流通预

计时间如下： 

（1）若在洞庭水殖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前，市财政局所持洞庭水殖

1034.4 万股股份划转给市国资委的过户手续尚未完成，则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可

上市流通预计时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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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占总股本比例（%） 可上市流通时间 承诺的限售条件 
5 G+12个月 

10 G+24个月 1 湖南泓鑫控股有限公司 

29.76 G+36个月 

注 2 

5 G+12个月 
2 安乡水产养殖有限公司 

6.95 G+24个月 
注 2 

3 常德市财政局 3.63 G+12个月 注 3 

4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0.63 G+12个月 注 4 

5 
常德市鼎城区武陵镇农

村信用合作社 
0.38 G+12个月 注 3 

6 
常德市明珠物业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0.32 G+12个月 注 3 

注 1、G指公司股改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 

注2、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12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者转让；在上述

12个月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出售数量占该公

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12个月内不得超过5%，在24个月内不得超过10%。 

注3、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12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注4：截至本说明书签署日，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未明确同意参加本次股权

分置改革。为了使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得以顺利进行，泓鑫控股同意对中国水产科

学研究院应执行的对价安排先行代为垫付。泓鑫控股代为垫付后，中国水产科学

研究院所持股份如需上市流通或转让，应当向泓鑫控股偿还代为垫付的对价安排

及利息，并取得泓鑫控股的同意。 

 

（2）若在洞庭水殖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前，市财政局所持洞庭水殖

1034.4万股股份划转给市国资委的过户手续已完成，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可上市流

通预计时间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占总股本比例（%） 可上市流通时间 承诺的限售条件

5 G+12个月 

10 G+24个月 1 湖南泓鑫控股有限公司 

29.76 G+36个月 

注 2 

5 G+12个月 
2 安乡水产养殖有限公司 

6.95 G+24个月 
注 2 

3 
常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3.63 G+12个月 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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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0.63 G+12个月 注 4 

5 
常德市鼎城区武陵镇农

村信用合作社 
0.38 G+12个月 

注 3 

6 
常德市明珠物业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0.32 G+12个月 

注 3 

 

6、改革方案实施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非流通股 国家持有股份 10,344,000 -10,344,000 0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23,166,000 -23,166,000  

 社会法人持有股份 65,490,000 -65,490,000 0 

 非流通股合计 99,000,000 99,000,000 0 

有限制条件的流通股份 国家持有股份 0 +10,344,000 10,344,000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23,581,800 23,581,800 

 社会法人持有股份 0 +84,721,200 84,721,200 

 有限制条件流通股合计 0 +118,647,000 118,647,000

无限制条件的流通股份 A股 120,000,000 +46,053,000 166, 053,000

 无限制条件的流通股份

合计 
120,000,000 +46,053,000 166,053,000

股份总额  219,000,000 +65,700,000 284,700,000

 

7、就表示反对或未明确表示同意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处理办法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未明确表示同意参加股改，为使股改

方案尽快实施，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需支付的对价，由泓鑫控股代为先行垫付，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在办理其非流通股股份上市流通时，应当向泓鑫控股偿还代

为垫付的对价安排款项及利息，并取得泓鑫控股的同意。并由本公司向交易所提

出该等股份上市流通的申请。 

流通股东接受泓鑫控股代为垫付的股份之行为，即视同认可上述安排并已将

同意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所持剩余非流通股份上市流通的权利转让给泓鑫控股。 

 

8、其他事项说明 

泓鑫控股将拥有养殖土地中的3宗土地注入上市公司后，还拥有安乡县3宗养

殖土地，共计766545.6平方米，上市公司与泓鑫控股将来择机解决上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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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荐机构对本次改革对价安排的分析意见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质是非流通股股东为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获得流

通权向流通股股东安排对价，因此安排对价的金额以非流通股获得流通权的价值

为基础确定。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设计的根本出发点是：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

实施不应使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前后两类股东持有股份的理论市场价值总额

减少，特别是要保证流通股股东持有股份的市场价值在方案实施后不会减少。 

 

1、对价依据 

洞庭水殖主营业务为水产养殖、药品生产与批发零售和食品加工，因此，我

们考察了国际成熟市场相关行业同类上市公司的平均市盈率水平，其最低的香港

证券交易所同类上市公司股票的平均市盈率水平为 12.9倍。 

国际成熟市场的市盈率水平         单位：倍 

交易所 美国证券交易所 香港证券交易所 

同类公司 21.47 12. 90 

数据来源：彭博资讯 

考虑到公司的业务特点、盈利能力和未来的成长性等因素，预计本方案实施

后，公司的股票市盈率水平应为12.9倍左右。 

在公司2004年每股收益为0.171元，则预计方案实施后的股票合理价格Q应

为2.212元/股。 

在此情况下,以公司截止2006年02月27日前60个交易日加权均价为2.74元/股

作为流通股股东的持股成本P。 

假设： R为非流通股股东为使非流通股份获得流通权而向每股流通股支付

的股份数量； 

为保护流通股股东利益不受损害，则R至少满足下式要求： 

P ＝ Q×(1+R) 

则：非流通股股东为使非流通股份获得流通权而向每股流通股支付的股份数

量R为0. 239，即每10股流通股应获2.39股。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对价数量最终确定为每10股送2.5657股，超过根据

上述测算方法的应支付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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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荐结论 

参照国际成熟市场相关行业同类上市公司市盈率水平，并综合考虑目前股票

市价、公司的成长性，保荐机构认为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为使非流通股份获得流通

权而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的对价兼顾了全体股东的即期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考虑

了流通股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发展和市场稳定，对价水平基本合理。 

 

二、非流通股股东做出的承诺事项以及为履行其承诺义务提供的保证安排 

（一）、提出改革动议的五家非流通股股东泓鑫控股、安乡水产、市财

政局、合作社和明珠物业就洞庭水殖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有关事宜承诺如下： 

（1）承诺人将遵守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法定

承诺义务。 

（2）承诺人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关于股权

分置改革后所持原非流通股股份出售的有关规定，并愿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

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技术监管，在《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管理办法》规定的限售期内由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对承诺人所持原非流通股股份进行锁定。 

（3）承诺人保证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承诺的，愿就由此给洞庭水殖

及洞庭水殖其他股东造成的一切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4）承诺人将忠实履行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除非受让人同意并有能

力承担承诺责任,否则不向其转让所持有的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份。 

 

（二）、泓鑫控股还做出垫付对价股份的特别承诺：  

鉴于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未明确同意参加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为了使公司股

权分置改革得以顺利进行，泓鑫控股同意对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应执行的对价安

排先行代为垫付。泓鑫控股代为垫付后，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所持股份如需上市

流通或转让，应当向泓鑫控股偿还代为垫付的对价安排款项及利息，并取得泓鑫

控股的同意。 

若在本公司相关股东会议召开前，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明确表示同意参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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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股权分置改革，并愿意按照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安排对价，且在程序与手续合法

的情况下，泓鑫控股将不再为该股东垫付对价，而由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按本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执行对价安排。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执行对价安排后，自股权分

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起，其持有的非流通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三、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及其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比例

和有无权属争议、质押、冻结情况 

提出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9761.4 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44.57%，占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总股数的 98.6%，超过全体非流通股数

的三分之二，符合《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的要求。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权属争议、质押或冻结 股份性质 

湖南泓鑫控股有限公司 65490000 29.90 质押 42324923股 法  人  股

安乡水产养殖有限公司 19800000 9.04 无 国有法人股

常德市财政局 10344000 4.72 无 国  家  股

常德市鼎城区武陵镇农村

信用合作社 
1080000 0.49 无 国有法人股

常德市明珠物业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900000 0.41 无 国有法人股

合    计 97,614,000 44.57   

截止本说明书签署日，公司第一大非流通股股东泓鑫控股持有的42,324,923

股被质押，占公司总股本19.32%，泓鑫控股持有其余23,165,077股及其它非流通

股股东所持股份不存在司法冻结、扣划和质押等情形。 

 

四、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及其处理方案 

（一）非流通股股份被质押、转让、司法冻结、扣划导致无法执行对价的风

险 

截止本说明书签署日，公司第一大非流通股股东泓鑫控股持有的42,324,923

股被质押，占公司总股本19.32%，泓鑫控股持有其余23,165,077股及其它非流通

股股东所持股份不存在司法冻结、扣划和质押等情形。上述股份质押情况对本次

股权分置的改革方案的实施不构成实质性影响，但由于距方案实施尚有一段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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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股份存在被司法冻结、扣划的可能。 

相应处理方案：若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拟支付给流通股股东的股份被冻结、扣

划，以致无法执行对价安排，公司将督促非流通股股东尽快解决。此外，如果公

司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权被司法冻结、扣划，不足以执行对价安排，且在本次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前未能对以上问题予以解决的，公司将终止本次股权分置改

革。 

 

（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不获股东大会通过的风险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必须经参加相关股东会议

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经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经参加表决的非关联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

过，通过后方可生效，因此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能否顺利实施存在一定的不

确定因素。 

相应处理方案：公司在兼顾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利益的基础上制订出

本改革方案；公司还将根据有关规定，积极协助非流通股股东，通过投资者座谈

会、媒体说明会、网上路演、走访机构投资者、发放征求意见函等多种方式，与

流通股股东进行充分沟通和协商，广泛征求流通股股东的意见，使改革方案的形

成具有广泛的股东基础；若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不获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继续积极协调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

的沟通，并根据沟通结果调整改革方案，在符合一定的条件后再次开展股权分置

改革。 

 

（三）未及时获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复的风险 

根据有关规定，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涉及国有资产处置，须报湖南省

国资委批准，并应当在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开始前取得并公告批准文件。本方

案能否取得国资委批准存在不确定性。 

相应处理方案：若在审议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开

始前仍无法取得国资委的批准，则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延期召开相关股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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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资产交割过户的风险 

鉴于本次泓鑫控股向公司注入资产在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后，

尚需办理资产的交割过户，因此存在届时无法顺利完成资产交割过户的风险。 

相应处理方案：泓鑫控股将最晚在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成资产的交割过户，若不能及时办理完毕资产过户，本次股

权分置改革宣告失败。 

 

（五）股票价格大幅波动风险 

由于股权分置改革蕴含一定的市场不确定因素，对价支付后的股票价格水平

没有客观的确定标准，因此，在改革过程中存在股票价格大幅度波动的风险。 

相应处理方案：公司将严格按照证监会和上交所的有关规定，积极做好非流通股

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的沟通协调工作，全面、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严防

在改革过程中的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或者其他证券欺诈行为，最大限度地减少股

票价格波动给公司股东带来的不利影响。 

 
五、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 

 （一）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 

1、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志伟 

办 公 地址：广州市天河北路183号大都会广场38楼 

住      所：珠海市吉大海滨南路光大国际贸易中心26楼2611室 

保荐代表人：陈青 

项目主办人：陆晓鸣  汪良忠 刘建洲  

电      话：020-87555888 

传      真：020-87553583  

2、律师：湖南省啓元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袁爱平 

办公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279号金源大酒店天麟楼九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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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办律师：袁爱平  李荣 

电    话：0731-5557267 

传    真：0731-5164950 

 

（二）保荐机构意见结论 

公司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聘请的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保

荐意见，结论如下： 

在洞庭水殖及其非流通股股东提供的有关资料真实、准确、完整以及相关承

诺、预测得以实现的前提下，广发证券认为：洞庭水殖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

符合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洞庭水殖非流

通股股东为使非流通股份获得流通权而向流通股股东执行的对价安排基本合理，

洞庭水殖非流通股股东有能力履行相关承诺。广发证券愿意推荐洞庭水殖进行股

权分置改革工作。 

 

（三）律师法律意见结论 

湖南啓元律师事务所接受公司的委托，对公司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结论如下： 

洞庭水殖及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五家非流通股股东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内容及实施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

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及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引》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已履行了

现阶段应履行的必要法律程序，尚待湖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洞庭

水殖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审议批准。 
                                           湖南洞庭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6年 3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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